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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XlSd,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遵义的历史和现状。

二、《遵义地区志》是原遵义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置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本志所

载地域范围，以现行遵义市(亦即原遵义地区)行政区划的地域为准。

三、《遵义地区志》按事业分工、科学分类的原则，原规划由40部分志组成，1997年作了

调整，确定由39部分志组成，分卷出版。从志书的完整性考虑，撤销原遵义地区行政公署而

建立地级遵义市后，在39部分志规划内出版的专志，继续使用原《遵义地区志·××志》的名

称；地改市后组建的修志机构冠以“遵义市”的头衔。

四、本志体裁，以专业志为主体，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和附录组成。各专

业志结构，一般分篇、章、节、目层次编写。全志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志所载内容，贯通古今，重在当代。时间上限视各事业所能够收集之资料，尽可能

上溯；下限原则上定为专志成稿前一年，也可因专志而异。

六、本志所载内容，重在本地区内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方面的重要事实，详今

略古，详独略同，突出地方特点。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及经考证鉴别之口碑材料，力求翔实可靠。个

别事实有不同说法的，或诸说并存，说明资料不同来源；或经考证后，选取较为可靠的记载。

八、本志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国家统计部门未及的项目，则采

取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数字。同一事物有多个不同数据者，尽量核实后选取较为准确

数据，或注明不同口径及不同资料来源，以便读者参考。

九、人物志分设传记、简介和表录。遵守“生不立传”通例，只收录有重大贡献和影响

的已故人物。对于在世人物，有关专志中分别用以事系人方式记述其事迹。

十、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及年号，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记月日。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官职，均依当时的称谓。

十一、文字记述。除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记述体，专业名词术语、计量单位及数字

用法，一律以国家公布的规范或有关部门审定标准为准。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名词术语及

度量衡单位，按原有资料记述，视情况加注今名或换算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十二、本志门类繁多，许多专志之间因事业相互联系，内容记述有交叉重复之处，采用

各有侧重，分别详略处理，以保持各专志的相对完整，便于读者查阅。

十三、本志审稿程序为：各专志由承担编写部门初审，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审，贵

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由国家出版社终审公开出版发行。

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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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编纂说明

本《民族志》属《遵义地区志》的分卷，通按地区志“凡例”原则编纂。民族志有一些特

殊内容，此作编纂说明。

一、本志属首修，故贯古通今，力求全面，要事不漏，大事重笔，记述遵义地区少数民族

的历史与现状。时限上限因事上溯，下限至1996年。

二、现有1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设专章记述；未上1000人的少数民族，并列回族章

简述。

三、志中涉及的民族族属，按记事时的族称或考证识别的族称记述。

四、文字记述用现代汉语记述体。历史上带有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文字，一律改正。

如“獠”(族称读“僚”)，改用“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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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遵义地区，位于贵州省北端。东及东南和铜仁、黔东南毗连，南邻贵阳和黔南，西与毕

节交界，西北及北和四川、重庆接壤。土地面积30762平方公里，耕地607．6万亩，占土地

面积的13．2％。现辖3市、8县、2自治县，219乡(镇)、8个民族乡和13个城市街道办事

处。总人口662万，其中有仡佬族、苗族、土家族等36个少数民族，66．4万人，占总人口

的10．03％。

遵义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大娄山脉自西南向

东北横亘其间。属温暖湿润亚热带季风高原山地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夏无酷暑，冬

无严寒。境内溪河纵横，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贵州最大的农产品产区和重要工业基

地，素有“黔北粮仓”和“名酒之乡”的美誉。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文化、艺术独具特色。

拥有1个国家级和4个省级风景名胜区，300多处文物古迹点，其中有遵义会议会址、红

军烈士陵园和被称为“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的杨粲墓3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海

龙囤、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夜郎古墓群等30多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首批命名

遵义为历史文化名城。

遵义地区民族社会历史的演变，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据史书记载，在殷商时期，濮

人已活动在西南、中南广大地域，被称为“南夷”或“西南夷”。贵州省考古研究所1994年

在仁怀云仙洞发掘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确认为商周时期濮人洞穴遗物，证明濮人已在此

地开荒辟草。春秋时期，濮人曾在这里建立鳖国(今遵义、桐梓、绥阳、正安、湄潭、风冈一

带)、鳕国(今习水、赤水一带)、胖舸(辖有今余庆)等早期奴隶制邦国。战国时，群舸国衰，

群柯江另一支濮人兴起，建立夜郎国，其势力迅速扩张，征服了周围一些小国，北面延及

鳖、鳕，雄长一方。《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人皆椎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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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枉。邑聚而居，能耕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分割夜郎诸国置郡县，以鳖国、鲳国地置瞥县，治所

在今遵义市附近，隶巴郡，从此揭开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统治的序幕。始皇遣常颓略通

五尺道，交通渐开，也即开拓了遵义和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

西汉元光五年(前130元)，划延江(今乌江)以北地区和广汉郡南部地区建置犍为郡，

郡治在瞥；元封元年(前110年)，置群柯郡，领有瞥县地(今遵义地区)。瞥县成为黔北政

治文化中心，中原文化逐渐传播于西南。时有群柯土人盛览，从学于司马相如，“归以授其

乡人，文教始开。”汉廷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流并治”，“只取贡物，不纳赋税，以其故俗

治”，官、军粮饷供应困难，“乃募豪民田南夷，人粟县官”，汉族豪绅陆续徙入境内屯垦，推

动了奴隶制经济逐步发展。农业广泛使用铁制农具，手工业初起。至东汉，瞥县社会经

济已发展成为封建领主所有制。境内各县在汉墓中发掘出土秦、汉时期的土砖、钱币、铜

器等，说明当时遵义地区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一定水平。

晋代政局动荡。西晋“永嘉之变”后，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史称涪陵郡(遵义

地区东北境在辖)“地没蛮夷”，时间长达250多年。至北魏保定四年(564年>，涪陵土著

首领田思鹤内附，置奉州，领有今道真、务川地。魏晋时，彝族、苗族陆续进入遵义地区。

濮人逐渐被“僚人”这一名称代替。

隋开皇十九年(599年)，招慰生僚置务川县。大业年间，先后开生僚置明阳、绥阳、高

富、安夷、义泉等县，隶明阳郡，辖今绥、正、道、务、湄、风一带。

唐贞观九年(635年)，以隋朝胖柯北置郎州(乌江以北)。十三年更名播州；同时以僚

夷之地置溱州，领夜郎、丽皋、乐源、扶欢、荣懿等县。境内居民多为仡僚、彝族、苗族和土

家族，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为便于统治，唐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

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对愿意归附的土著民族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允许世袭，

“以夷治夷”，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相对稳定。农牧业逐渐发展，“土地稍平，垦田盈畛。”采

矿、冶炼、纺织、制茶，酿酒以及生产、生活用具等手工业生产门类兴起。糯米粑祭祖已见

诸史册。婚姻开始以牛、酒为聘礼。务川“产朱砂、水银、茶、蜡，常赋。”《中国百科全书》民

族条记载：“黔北僚人社会的生产力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民生产的稻、麦等已有

一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他们纺织的僚布质量也很好，成了上缴封建王朝的贡品。”唐末，战

乱频繁，王朝统治势力不断向北收缩，地方土著纷纷拥地自立。大历五年(770年)，南诏

陷播州，川东罗荣奉命率师征伐。乾符三年(876年)，川南土酋杨端率乡人令狐、成、赵、

犹、娄、梁、韦、谢8姓，自泸州人播征讨罗闽部，自署刺史，此后播州世为杨氏主治。据广

明元年(880年)播州司户崔丰乃立尹珍讲堂碑记，广明初年播州治尚为流官治理，其后便不

见于史，没于杨氏之手，杨、罗二氏世为播州正、副土官。《宋史·诸蛮传》亦云：“唐季之乱，

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自唐末以来，珍、播、溱、夷悉为蛮酋所据，朝廷以其边远，特

未能复疆⋯⋯故史不及耳。”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皆以番夷酋长为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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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年骆砦军文由江占和垭世

方用内户宋称的的志调塘处婴官之受辉爱商在问廷



遵义地区志·民族志

土司虽有其“附揖诸蛮，谨守疆土，交纳贡赋，服从征调”进步的一面；但因土司制度赋予土

司世袭其职、世掌于民，残酷欺压和剥削各族人民，有生杀掠夺之权，“糜烂人民而紊及封

疆”，故又是一种落后反动的制度，终被历史所淘汰。明末，杨端二十九世孙杨应龙为政暴

虐无道。抗上压下，举兵四处掳掠。播州“五司”、“七姓”不堪其虐，上书求诛。贵州巡抚奏

请征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兵部右侍郎李化龙统领24万大军，分由四川纂江、南

川、合江、永宁、贵州乌江、沙溪、兴隆、湖广偏桥等8路围攻，讨平杨应龙暴乱。播州土司

制度至此革除，“改土归流”纳人了中央集权管理。遵义地区少数民族历经欺凌与战乱，或

战死，或流放，或逃亡，或易姓隐族等等因素，“平播”后即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夷多汉少”为

汉族人口多、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小的局面。

清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继续歧视和压迫，境内少数民族生存维艰。太平天国革命

运动，给遵义地区各族人民以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成同年间，各族人民愤起反饥饿、反压

迫、反歧视，起义斗争风起云涌，其间以穆继贤、杨隆喜、贺济泮、山满、夏友福等为首的抗

暴斗争规模为大，震撼黔北，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基础。

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进入遵义地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

日至17日在遵义城召开了对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党内“左”倾机

会主义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

导，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组织；同时注意团结争取夷民

的工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给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红军在遵期间，

各族群众积极通情报，当向导，护伤员，集军粮。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年参加红军和组织武

装游击队或自卫队。赤水石顶山以苗民为主体组织的一支赤卫队，在“川黔边区工农红军

游击队”领导下，和当地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施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各族人民成为

国家的主人，共同谱写着国家昌盛和民族繁荣的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进步与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

遵义地区各级党政组织把民族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常抓不懈。

1950年10月。专员公署建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各县多是由民政或统战部门负责管理

民族事务。1981年9月。地区设置民委，此后各县市相继设置民族事务机构，作为同级政

府主管民族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管理民族工作。现有各级专职民族工作干部79人，为

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努力工作着。

正本清源，做好民族识别与恢复民族成份工作，这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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